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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昆环督转〔2018〕131号）X530000201807110006

交办件整改落实情况报告

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期间，禄劝县先后共接收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9件（来电6件，来信3件），已完成整改6件，正在整改3件。现将X530000201807110006交办件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转办编号X530000201807110006反映问题

投诉人反映：“禄劝县团街镇国土所所长梁斌、镇分管领导与龙海村委会刘军、李文全，上村三个组长贱卖村集体林地，将龙潭箐60多亩村集体林地卖给撒营盘镇的一私人老板开石场，此石场无任何开采证，开采区属龙潭箐水源区，石场过度开采导致青山变成了秃山，河流混浊不堪，村组干部又充当企业的保护伞，恳请督察组彻查”。

二、属实情况

部分属实。
三、重复情况

经核查，本交办件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和本次“回头看”交办件均无重复情况。
四、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

不涉及。

五、整改落实情况

已完成整改。

六、检查处理情况
投诉人反映“团街镇国土所所长梁斌、镇分管领导与龙海村委会刘军、李文全，上村三个组长贱卖村集体林地，将龙潭箐60多亩村集体林地卖给撒营盘镇的一私人老板开石场。”

经查，该“石场”位于禄劝县团街镇龙海村委会和尚田后山，是我县关坝河水库工程项目的专供取料场。关坝河水库工程建设的目的是作为云龙水库向昆明主城供水后下游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替代水利枢纽工程。2014年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昆明市水务局下发了《关于禄劝县关坝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昆发改农经〔2014〕18号)，同意开展前期工作，被列为昆明市政府督查项目。

2017年1月3日团街镇人民政府根据安排和部署，成立关坝河征地工作领导小组（投诉人反映的团街镇国土所所长梁斌、分管领导，龙海村委会刘军、李文全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关坝河水库及附属的和尚田后山取、供料点所涉及的山林土地按每亩3000元统一标准进行补偿后（补偿金已拨付涉及农户及村组）交付县水务局关坝河水库建设项目指挥部使用，属政府正常行政行为，不存在乡镇、村组干部私卖贱卖集体林地，村组干部充当企业保护伞的情况，故此反映不属实。
投诉人反映“此石场无任何开采证”。经查，关坝河水库项目建设指挥部为充分利用资金和节约成本，依据项目设计报告选定团街镇龙海村委会上村一、二、三组集体山林作为项目建设所需石料的临时取料、供料点，并取得了临时林地占用手续。2017年10月中旬，县水务局关坝河项目指挥部通过招标将关坝河水库大坝建设项目承包给云南詟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包括和尚田后山取料场。取料场建成后，采出的砂、石料全部运至大坝项目进行填筑，未对外销售。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山凿石、采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8〕190号）中“因项目施工就地开采砂、石、土等可以不用办理采矿许可手续”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解释工程施工采挖砂、石、土矿产资源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9〕404号）明确“就地”是指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说明，由于该石场未在项目建设用地批准范围内，存在未办理采矿许可手续的情况。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已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禄国土执罚〔2019〕7号）送达县水务局，对团街关坝河水库建设临时取料场的无证开采行为作出了责令立即停止违法采矿行为，拆除矿山采矿设备及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县水务局已按要求督促项目施工单位拆除矿山采矿设备，停止无证开采行为。目前，关坝河水库建设临时取料场已完成拆除工作，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县林业和草原局将督促建设单位县水务局对项目临时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并对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情况及时组织检查验收，同时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

投诉人反映“开采区属龙潭箐水源区，石场过度开采导致青山变成了秃山，河流混浊不堪”。

经核实，和尚田后山石料场下方龙潭箐泉水属于农村饮水水源点，没有划定水源保护范围，目前供龙海村委会龙海上村一、二、三组和关坝河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饮水水源，水源出水点距离料场垂直高差大于120米，水平距离超过250米。料场自2018年初开采以来，对水源的出水量和水质（浑浊度）无影响，工程建设指挥部及相关参建单位、各村组饮水始终正常。和尚田后山取料场所在地与关坝河水库设计文件的规划设计报告地点相符。

2014年7月22日禄劝水务局办理了临时占用林地手续《云南省林业厅关于禄劝县关坝河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云林林政许准〔2014〕144号），面积为19.1414公顷，临时占用期限为2年，采石场包括在其中，后因该项目涉及国家烟草行业水源工程援建项目，至2016年6月22日才通过审核，采石场2018年3月28日正式采石，期间又办理了两次临时占用林地的许可批复。取料场在取料过程中，严格按照林地许可范围开采石料，专供给关坝河水库大坝建设项目使用，目前，关坝河水库建设临时取料场已完成拆除工作，不存在过度开采的情况。

七、责任追究情况

   无
八、下步工作计划

不断提高执法监察力度，持之以恒地抓好环境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坚决打击和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维护百姓生产、生活权益，促进建设单位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减少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待工程结束后，督促建设单位按规划设计限期复耕、复绿，最大限度恢复地质环境与生态环境。
九、负责单位及负责人
责任领导：张大福  常务副县长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责任人及电话：杨建明  13987652553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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